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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学生幼儿安康保险条款

第一条 保险合同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附加于学生幼儿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合同（以下简称

“主险合同”）。本合同由保险单和其他保险凭证、所附条款及主险条款、投保单、与本合

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注、附贴批单、其他书面协议构成。

第二条 投保条件

凡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均可成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三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在疾病观察期后（疾病观察期由双方协商

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及时续保者不受疾病观察期规定的限制）因疾病身故或因疾病全

残的，保险人给付疾病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一)主险合同无效或失效，保险人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

(二)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附加险。

(三)因发生下列原因之一的，保险人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

1．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时已患未治愈疾病；

2．投保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患病，被保险人故意自致的疾病。

第五条 保险期间

与主险合同一致。

第六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一)本合同保险金额由合同当事双方约定，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

(二)投保人应于投保时一次交纳全部保险费。保险费未交清前，本合同不生效。

第七条 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

(一)疾病身故保险金受益人：适用主险合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有关规定。

(二)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另有指定外，疾病全残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八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或全残，由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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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

1.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2.受益人户籍证明或身份证明；

3.如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须提供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公安部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二级（含）以上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

4.如被保险人因疾病全残，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含）以上医疗机构或保险

人认可的残疾鉴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残疾程度鉴定书；

5.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如委托他人申领保险金，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受益人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

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三)保险人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第一、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后，对确

定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

金义务；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四)保险人自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第一、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属于保险责任而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

确定的最低数额先予以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应的差额。

第九条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一)投保人不得要求单独解除本合同。

(二)若投保人解除主险合同，本合同一并解除，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参照主险合同有关

规定退还本合同的未满期净保险费。

第十条 条款适用

本合同所记载事项，如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合同为准，未尽事宜，适用主险合

同的规定。

第十一条 释义

保险人：指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续保：投保人在合同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含）提出继续投保申请且经保险人同意的，

视为续保。投保人在合同终止之日后第三十日后提出继续投保申请的，为新投保。

全残：指主险合同《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中规定最高给付比例为100%

的残疾项目。


